
 

 

荆理学籍〔保〕字：             号 

姓名  性别  学号  

学院  就读专业  班级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入学时间 年  月   日 入伍时间 年  月   日 

家庭住址 
 

家长姓名 
 

联系电话 
 

本人已经应征入伍，申请部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。 

本人签名：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 

 

学院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辅导员 (签名) ：
 

年  月  日 

□申请属实 

□同意保留学籍 
 
 

学院负责人 (签名)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(公章) 

 

 

征兵

办意 

见 

 

该生参军入伍情况属实。 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(公章) 

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教务 

处意 

见 

 

同意保留学籍至退役后2年。 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分管

校领

导意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

特别提醒： 

根据教育部41号令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(含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)的，其学籍保留至退役后2年；保留学籍期满未提出复

学申请的，予以退学处理。 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教务处、财务处、所在学院、学生本人各一份。（原件留教务处，其他

部门留存复印件） 


